附件1
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
备战新周期公开选聘优秀教练员办法
征求意见稿（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聚焦服务国家竞技体育“633”战略，按照北京市“四优人才”体系建设总体要求，为加强射击项目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备战“奥亚青全”核心竞争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面向全国各省区市选拔优秀教练员。
第三条 本办法均适用于射击学校步枪、手枪、飞碟专业运动队。
第二章 选聘条件
第四条 公开选聘的教练员需具备以下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
2.热爱体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敬业精神、服务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3.身体健康、爱岗敬业、职业道德良好，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遵守射击学校规章制度；
4.符合招聘岗位的任职资格和岗位条件；
5.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应聘：
（1）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的；
（2）受过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的；
（3）正在接受立案审查的；
（4）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公布兴奋剂违规《禁止合作名单》中的人员；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兴奋剂违规处理结果公布》中仍在禁赛期的人员；
（5）法律规定不得招聘到事业单位工作的其他情形。
（二）专业条件
1.学历要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2.职称要求：具有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相应岗位培训的证书。
3.年龄要求：年龄在55周岁及以下(国家级可适当放宽)。
4.教龄要求：省市级及以上运动队担任教练5年以上。
5.执教成就要求：直接培养运动员入围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总决赛)等世界三大赛；参加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等亚洲三大赛取得优异成绩；全运会、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前三名；全国青(少)年比赛冠军，以上成绩之一的。有国家队执教经历的予以优先考虑。
6.其它：入围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总决赛)等世界三大赛；参加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等亚洲三大赛取得优异成绩；全运会比赛前三名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也可参选。
第五条 选聘教练员岗位根据射击学校实际需求确定，并发布选聘公告。
第六条 选聘教练员岗位职责如下：
1.完成射击学校设定的目标任务。
2.行政管理职责：负责队伍训练与比赛任务，协同负责队伍的行政管理和思想教育。
3.训练指导职责：负责制定训练计划和方案，引入先进训练理念和方法，提升队伍整体技术水平。
4.比赛指挥职责：负责确定参赛名单，制定比赛策略和临场指挥方案。组织比赛复盘，总结经验教训。
5.团队建设职责：培养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培养运动员抗压能力和临场稳定性。严格执行反兴奋剂规定，加强各项安全内容的学习管理。
6.其它重要职责：与兄弟单位保持良好沟通，争取支持与合作。积极参与射击运动普及和推广活动，扩大项目影响力。
第七条 以两运周期备战为基础，首次聘任期限为一年。临近聘期结束日期将根据聘期教练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合格者，于聘期结束前45天提请续聘事宜签订下一年度聘任协议。若未达到评估要求，结束合同后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第三章 选聘程序
第八条 成立由射击学校校领导、各项目总教练和专家顾问组成的教练员选聘工作小组，全面负责选聘各项工作，下设选聘工作办公室负责具体选聘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九条 选聘流程
（一）制定选聘计划
结合周期和年度备战工作安排，确定选聘岗位和人数。
（二）选聘公告
发布选聘公告，明确选聘岗位、人数、选聘程序等。
（三）报名资格审核
对选聘人员基础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将通知本人，准予进入选聘环节。
（4） 组织选聘评审
由教练员选聘工作小组结合射击学校实际情况，根据选聘岗位职责对名单进行择优审议研究，确定拟聘用名单。
（五）公示与备案
对拟聘用人员名单进行5个工作日公示。公示完成后将确定的选聘人员个人基本资料和所协商达成的任务目标等内容报送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和人事处备案。
（六）签订聘用协议
经公示与备案无异议的，与选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章 工资待遇
第十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聘用协议，严格按照协议执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接受北京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监督。射击学校将组织对完成聘用的教练员进行业务能力和岗位职责培训教育。
第十二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若发生以下情形，射击学校将立即解除聘用关系并取消后续待遇：
（一）培养运动员发生国家和北京市兴奋剂违规的；
（二）违反射击学校赛风赛纪及兴奋剂违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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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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